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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2026 年 3 月 24 日，公司在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五次会

议。会议应到董事 8人，实到董事 8人。会议由董事长胡雄光先生召集和主持。

本次会议通知于 2026 年 3 月 13 日发出。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等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5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本项议案表决情况：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 0票。

本项议案尚需提交股东会审议通过。

2、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5 年度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履职报告的议案》

本项议案表决情况：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 0票。

3、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6 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本项议案表决情况：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 0票。

本项议案尚需提交股东会审议通过。

4、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5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同意公司 2025 年利润分配方案：以总股本 1,116,654,773 股为基数，向全

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股利 4.5 元，共计支付现金股利 502,494,647.85 元。公

司剩余未分配利润滚存至下一年度。在实施权益分派的股权登记日前若公司总股

本发生变动的，拟维持每股分配金额不变，相应调整分配总额。

本项议案尚需提交股东会审议通过。

本项议案表决情况：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 0票。



5、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5 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公司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

公司定期报告编制的相关要求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法律文件以及《北京

大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制度》等相关制度文件，编制的《北京

大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公司董事会认为：公司对 2025 年度报告的编制和审核程序符合法律、

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规定，公司 2025 年度报告的内容能够真实、准确、

完整地反映上市公司的实际情况。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已经

审计委员会事前认可。

本项议案表决情况：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 0票。

本项议案尚需提交股东会审议通过。

6、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5 年度社会责任报告的议案》

本项议案表决情况：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 0票。

7、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5 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的议案》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已经审计

委员会事前认可。

本项议案表决情况：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 0票。

8、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聘请 2026-2027 年度审计机构及 2025 年度年审费用

的议案》

同意 2025 年度财务审计和内控审计服务费用为不超过 70 万元，具体金额授

权经理层根据服务质量、水平和及时性确定。

公司 2026-2027 年度审计机构采用邀请招标方式进行选聘，根据招标结果，

提请股东会批准聘请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26-2027 年度

财务审计和内控审计机构，聘期两年，聘期至 2027 年度股东会为止，2026-2027



年度财务审计和内控审计服务费用为不超过 150 万元。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已经审计

委员会事前认可。

本项议案表决情况：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 0票。

本项议案尚需提交股东会审议通过。

9、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对 2025 年度会计师事务所履职情况评估报告的议案》

本项议案表决情况：同意：8 票；反对：0 票；弃权 0 票。

10、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6 年度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及为使用授权

额度的子公司提供对外担保事项的议案》

根据公司及子公司日常经营及业务发展需要，公司拟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

总额不超过 15 亿元人民币的综合授信额度，并向使用授权额度的子公司提供不

超过 15 亿元人民币的对外担保总额。有效期为自公司 2025 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

之日起至 2026 年度股东会结束后止。以上额度在授权期限内可循环使用。

本项议案表决情况：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 0票。

本项议案尚需提交股东会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

公司 2026 年度预计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及提供对外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6-005）。

11、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6 年度开展票据池业务的议案》

根据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日常经营与业务发展需要，充分利用公司与控股子公

司闲置票据，有效提升资金使用效率，降低管理成本，公司 2026 年度拟开展不

超过 5 亿元的票据池业务，有效期为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 2026 年度

股东会止。以上额度在授权期限内可循环使用

本项议案表决情况：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 0票。

12、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6 年度开展保理业务的议案》



为提升公司及控股子公司资金使用效率，降低应收账款管理成本，优化资产

负债结构及经营性现金流状况，公司 2026 年度拟开展不超过 2 亿元的应收账款

保理业务。有效期为自公司 2025 年度董事会召开之日起至公司 2026 年度董事会

召开之日止。

本项议案表决情况：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 0票。

13、审议通过《关于融资租赁子公司 2026 年度预计业务规模的议案》

公司全资子公司天津大豪融资租赁有限公司预计 2026 年融资租赁业务总体

新增放款规模不超过 4.5 亿元，租赁业务总规模控制在 5.5 亿元以内。

本项议案表决情况：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 0票。

14、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6 年度预计发生关联交易的授权议案》

同意 2026 年预计日常经营性关联交易的金额合计为不超过 4,000 万元的授

权。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已经

独立董事专门会议事前认可。

本项议案表决情况：同意：6票；反对：0票；弃权 0票。关联董事胡雄光、

郑建军回避表决。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

公司 2026 年度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07）。

15、审议通过《关于审定公司非独立董事 2025 年度薪酬的议案》

本议案已经第五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

15.1、《关于审定执行董事郑建军先生 2025 年度薪酬的议案》

本项议案表决情况：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 0 票。董事郑建军回避

表决。

15.2、《关于审定董事吴海宏先生 2025 年度薪酬的议案》



本项议案表决情况：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 0 票。董事吴海宏回避

表决。

15.3、《关于审定董事谭庆先生 2025 年度薪酬的议案》

本项议案表决情况：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 0 票。董事谭庆回避表

决。

15.4、《关于审定董事兼总经理茹水强先生 2025 年度薪酬的议案》

本项议案表决情况：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 0 票。董事茹水强回避

表决。

第 15 项议案尚需提交股东会审议通过。

16、审议通过《关于审定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2025 年度薪酬的议案》

本议案已经第五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

16.1、《关于审定高级副总经理邢少鹏先生 2025 年度薪酬的议案》

本项议案表决情况：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 0票。

16.2、《关于审定高级副总经理王晓军先生 2025 年度薪酬的议案》

本项议案表决情况：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 0票。

16.3、《关于审定副总经理杨艳民先生 2025 年度薪酬的议案》

本项议案表决情况：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 0票。

16.4、《关于审定副总经理孙永炎先生 2025 年度薪酬的议案》

本项议案表决情况：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 0票。

16.5、《关于审定副总经理刘超先生 2025 年度薪酬的议案》

本项议案表决情况：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 0票。

16.6、《关于审定副总经理穆子健先生 2025 年度薪酬的议案》

本项议案表决情况：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 0票。



16.7、《关于审定财务总监周斌先生 2025 年度薪酬的议案》

本项议案表决情况：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 0票。

17、审议通过《关于续保“董责险”的议案》

为进一步完善公司风险管理体系，降低公司运营风险，促进公司董事及高级

管理人员在其职责范围内更充分地行使权力、履行职责，保障公司和投资者的权

益，根据《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拟为公司及公司全

体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续保责任保险（以下简称“董责险”）。

本项议案表决情况：公司全体董事作为董责险的被保险对象，属于利益相关

方，故对本议案均回避表决，本议案将直接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本议案已经第五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第九次会议及第五届董事会审

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

18、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独立董事独立性评估的专项意见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依据《独立董事独立性情况自查报告》作出了专项意见，相关内

容详见 2026 年 3 月 25 日刊登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的《北京

大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关于独立董事独立性评估的专项意见》。

本项议案表决情况：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 0 票。关联董事毛群、

王敦平、黄磊回避表决。

19、审议通过《关于审议<公司舆情管理制度>等制度的议案》

本项议案表决情况：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 0票。

20、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本项议案表决情况：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 0票。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第五届董事会薪酬

与考核委员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

本项议案尚需提交股东会审议通过。



21、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

同意在保证公司正常经营所需流动资金的情况下，为提高资金利用效率，公

司拟使用最高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8亿元的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投资理财

期限内资金额度可滚动使用，并授权公司董事长在以上额度内具体实施委托理财

的相关事宜（包括但不限于签署相关合同文件）。

本项议案表决情况：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 0票。

22、审议通过《关于增补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同意提名陈林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任期与公司第五届董事

会任期一致，并提交股东会审议。

本项议案表决情况：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 0票。

本项议案尚需提交股东会审议通过。

23、审议通过《关于提请召开公司 2025 年度股东会的议案》

本项议案表决情况：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 0票。

24、听取《独立董事毛群 2025 年度述职报告》

25、听取《独立董事王敦平 2025 年度述职报告》

26、听取《独立董事黄磊 2025 年度述职报告》

特此公告。

北京大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 年 3 月 25 日

 报备文件

（一）董事会决议

附：董事候选人简历

陈林先生，1980 年 12 月出生，全日制北京化工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管理



工程专业，大学学历，在职教育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财政学专业，经济学

硕士，正高级经济师。陈林先生自 2002 年起参加工作，先后就职于北京义

利食品公司、北京一轻食品集团有限公司、北京一轻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北冰洋食品有限公司、北京双合盛五星啤酒有限公司。2023 年 3 月至

2023 年 7 月，任职北京一轻控股有限责任公司营销总监、品牌与营销管理

部部长，食品集团董事长、北冰洋公司董事长、双合盛公司董事长；2023

年 7 月至 2023 年 12 月，任职北京一轻控股有限责任公司营销总监、品牌与

营销管理部部长，食品集团党总支书记、董事长，双合盛公司董事长；2023

年 12 月至 2025 年 1 月，任职北京一轻控股有限责任公司营销总监、品牌与

营销管理部部长，食品集团党总支书记、董事长；2025 年 1 月至 2025 年 11

月，任职北京一轻控股有限责任公司营销总监，食品集团党总支书记、董事

长；2025 年 11 月至今，任职北京一轻控股有限责任公司投资总监。现任北

京一轻控股有限责任公司投资总监兼投资管理部部长、证券与资本运营部部

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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